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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扎实地推进“七五”

普法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专家学者精心编辑出版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

品书库（六大系列）”，即《全国“七五”普法系列教材（以案释法版，25 册）》《青少年

法治教育系列教材（法治实践版，30 册）》《新时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理论与实务丛书（30 册）》

《“谁执法谁普法”系列丛书（以案释法版，80 册）》《“七五”普法书架——以案释法系

列丛书（60 册）》和《“谁执法谁普法”系列宣传册（漫画故事版，100 册）》。

其中，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尤为重要。对青少年学生加强法治教育，是实施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战略的重大举措。教育部等三部门颁发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指出，鼓励和

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开发青少年法治教育读本及相关产品。鼓励各地将法治教育教材、读本纳

入免费教科书范围。为此，我们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精心撰写了这套《青少年法治教育系

列教材（法治实践版，30 册）》，分小学、初中、高中、中职中专和大学五个阶段的教材，

是目前国内全新、较为系统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教材。

本套教材严格按照《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要求撰写，重点突出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

意识和国家意识、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的教育。同时从与青少年密切

相关的法律问题入手，以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典型事例为突破口，通过“听故事”“懂道理”

等栏目，对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现实法律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尤其是通过课后“法

治实践”环节的设置，使本套丛书更具有实践性、新颖性和活泼性。

本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法学会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专家的大力

支持。希望本套教材能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素养的

良师益友。

丛书编委会

                                                                                                    2016 年 10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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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我们的守护神第 一 单 元

同学们，老师在我们犯错误时有没有体罚过我们？我们在学校的住

宿环境、体育设施安不安全？有没有成年人碰过我们的隐私部位？我们

的日记、电子邮件、通话记录是否被其他人偷看过？这些只是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的一小部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还会出现其他侵害我们

合法权益的行为。

法律是我们的守护神，当他人侵害我们的身体，侵犯我们的隐私，

当我们在学校受到体罚或者遭遇其他不法侵害时，我们都可以拿起法律

的武器保护自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作为未成年人，我们除了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外，还受其

他很多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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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法治实践版·小学三年级上

第一课　很多法律保护我

法律是我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它在规定我们未成年人享有的权利和

应尽的义务的同时，也对他人侵犯我们权利的行为加以禁止，给我们应

有的保护。

未成年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保护，保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对青少年来说，得到家长的抚养和监护、上学接受教育是

我们最重要的权利。因此我国多部法律都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健康成长

以及受教育的权利。例如在学校中，老师应该认真教授课业，采用适当

的教学方式，不得对我们进行体罚，否则会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虽然

我们是未成年人，但是我们享有与成年人一样的不被骚扰、隐私受法律

保护等权利。

除此之外，我们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只要按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要求在人行道上行走和过马路，不闯红灯，我们的人身安全就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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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保障。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肇事车辆，应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总之，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法律就像一个手持利剑的卫士寸

步不离地守护着我们，呵护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

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三条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

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

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尊重和

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第九条第一项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

法 律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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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法治实践版·小学三年级上

故事一：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

小丽父母离婚了，法院判决由小丽的妈妈抚养小丽。小丽跟妈妈一

起生活了半年，一直很想念爸爸。小丽想要去看爸爸，但是妈妈不允

许。一个星期日，小丽想偷偷跑出去找爸爸，但是刚跑下楼就被妈妈发

现了。妈妈把小丽关在家里，不允许她出去。这一天小丽放学回家，

遇到居委会的王奶奶，就把自己的事情跟王奶奶说了。王奶奶陪小丽

回家，对小丽的妈妈说：“我国法律禁止非法拘禁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

由。虽然小丽是你的女儿，但是你也不能限制小丽的人身自由，不能限

制她去看望她爸爸的权利。”

故事二：学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担责

伍某今年10岁，从去年9月开始全托就读于某市青华外国语学校。

今年5月29日凌晨，伍某在学校安排的宿舍睡觉时，从高低床上铺摔

下，导致眼睛受伤。伤后伍某被送至该市钟吾医院救治，经诊断为脑震

听故 事

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

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

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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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左眼挫伤伴神经损伤、肝挫伤，住院医疗费合计19901.3元。后因

赔偿问题，伍某父母与学校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伍某的父亲作为法定代

理人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青华外国语学校承担侵权责任。

人民法院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判决被告青华学校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伍某各项损失（医疗费、住宿费、交通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

180233.52元。

懂 道 理

故事一中，小丽的妈妈限制了小丽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权是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任何人都不得非法拘禁或者限

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未成年人也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监护人也不得随意限制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

故事二中，伍某作为年仅 10 岁的小学生，还不具有成年人那

样的自我保护能力。其在学校住宿时，作为被告的某市青华外国语

学校应当依法提供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教育生活设施、

设备，并有义务排除各类不安全因素。事实上，被告提供的双层床

上铺的安全栏板高度和长度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家具床

类主要尺寸》规定的标准，存在安全隐患。且被告将年仅 10 周岁

的小学生安排在高达 149.5 厘米的上铺睡觉，对于存在的安全隐患

认识不足，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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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的组织下举行一次小型法律知识竞赛，同学们可以说出自己

知道的法律名称，以及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法律。老师也可以出一些法律

知识竞赛题，看谁答对的题目最多，谁就是“法律知识小标兵”。

法治实践

法律知识知多少

同学们，你们认为在生活和学习中有哪些法

律保护着我们？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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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面对体罚要说“不”

体罚，是指通过对人身体的责罚，特别是造成疼痛，来进行惩罚

或教育的行为。

教育我们、管理我们是老师的职责。当我们学习不认真或违反了

学校纪律时，老师会批评、教育我们，这时我们应该虚心接受老师的

批评，认真改正缺点、错误。

但是，如果老师用一些过激的行为惩罚我们，对我们的人格、身

体造成伤害，就变成了体罚。比如，当众辱骂、罚站、用教鞭抽打我们，

等等。

另外，由于受到过体罚的痛苦，以后再犯错误时，因为害怕，往

往会不自觉地撒谎，试图隐瞒自己的行为。一些严重的体罚还会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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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

第二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

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

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法 律 链 接

故事一：老师体罚致学生重伤依法担责

朱某是平安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一天下午上课时，朱某发现学

生李某没有听讲，而是在与同桌的同学讲话。朱某先是用眼神示意了一

下，提醒李某停止说话。可是李某并没有领会老师的意思，仍然与同桌

讲话。

又过了一会儿，朱某发现李某仍然在讲话，朱某很生气，径直走到

听故 事

们惧怕老师，讨厌学校，产生厌学等心理，这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也可

能造成不利影响。

一些人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仍然认为体罚是一种很有效果的

教育方式，通过对学生进行体罚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是体罚对学

生的身心健康将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是违法的，被我国法律所明令

禁止。所以，对于体罚，我们要勇于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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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的课桌旁，一把拉起李某并朝他的肚子猛踢一脚，还打了他一巴

掌。之后朱某继续上课，李某也再不敢不认真听讲了。课间下课的时

候，李某没有出去玩，而是伏在桌子上，一直捂着肚子说肚子疼，一副

很痛苦的样子。同桌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班主任老师，班主任急忙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将李某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经过医生的诊断，李某因

为受外力重创而导致脾脏破裂，需要做脾脏摘除手术，总共住院23天。

事发后，朱某被公安机关逮捕并被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处朱某赔偿李某

住院所需的全部医疗费用，同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

故事二：9 岁女学生遭教师体罚

在一个县医院里住着一个 9岁的女孩，全身多处受伤，而这些伤都

是因为女孩受到班主任体罚殴打所致。

受伤的女孩是云南省某县小学5年级（2）班的学生。那天因为她没

有做完作业，班主任便脱光了她的上衣，让她在全班同学面前趴了三节

课，期间这个老师还用脚跟踩她的后背。第二天，就因为她和老师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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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 道 理

故事一告诉我们，老师教育我们时应当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

青少年还处在身体发育的阶段，朱某的行为导致李某的脾脏被摘除，

今后李某的身体机能会都受到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伴随李某的一

生。朱某的做法是违法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教师或者学校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的，教师与学校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故事二中的事例虽然是社会中极少数的现象，但是却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班主任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女孩的身体健康权，在全班面

前脱光她的衣服的行为也侵犯了她的名誉权。如果我们不幸遇到了

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寻求法律、家长的帮助，及时制止这些危险的

事情，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

了几句，这个老师又让她在讲台边趴了四节课。

后来，女孩被送进医院骨科住院部。伤情鉴定显示其头部、肩部、

臀部和双膝多处软组织挫伤。

经过住院治疗，女孩的伤痛虽有所好转，但女孩的情绪却十分低

落，家长在她面前不敢提学校，不敢说上学。

事发后，相关部门介入了调查并作出了相应的处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